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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事安排》
具有重要的积极

意义

《婚姻家事安排》的制定和生效体现了
“一国两制”的特殊魅力与强大生命力，
让内地与香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以友好、和谐、亲密的态势携手迈向新
的时代与新的征程。

一

《婚姻家事安排》呼吁着两地的法律执业
者主动了解学习《婚姻家事安排》、充分
运用《婚姻家事安排》，以期为当事人提
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二



一、《婚姻家事安排》以及《民商事判决安排》

未能覆盖案件的处理



由于两地实体法的差异，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判决认

可和执行方面仍然存在少部分未覆盖的案件，建议

采取以下措施：

1、两地律师可以协助当事人依据内地或香港法律

另行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2、考虑建立两地的司法协调机构或司法协调机制，

就个别案件的认可和执行建立协调机制；就两地法

院判决的认可和执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协商

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二、《婚姻家事安排》中关于公共秩序保留

制度的适用



建议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下，两地法院本着

最大善意和诚意的理念共同探索该制度的实施，

适时发布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提高法律适

用的可预测性，为两地法院适用公共秩序保留

原则提供引领、示范和指导，为两地当事人和

律师处理案件提供案例参考。

《婚姻家事安排》中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三、《婚姻家事安排》中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原则的适用



建议两地法院可以参照内地、香

港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以及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利益

最大化原则细化未成年人最佳利

益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以便该原

则能够更好地落地实施。

建议



四、《婚姻家事安排》中判决认可和执行的

法律适用



《婚姻家事安排》中判决认可和执行的法律适用

• 内地与香港所属法系、适用法律、法院的制度以

及处理纠纷的方式均有不同。
1

• 对于内地律师而言：要熟悉两地法律的区别，

正确运用两地法律的差异，选取最好的争议解

决途径，与香港律师开展密切分工合作

2



五、《婚姻家事安排》适用中两地法院的

信息互通



《婚姻家事安排》适用中两地法院的信息互通

积极推动在区际
司法协助领域运
用智慧法院建设

成果

以信息平台实现
两地法院司法协
助工作全流程在
线转递、在线审
查、在线办理、

在线追踪

以信息化手段提升
两地法院司法协助

的质量和效率



01

作为婚姻家事专业领域的律师，

也将以此为契机，加强对《婚

姻家事安排》以及香港法律的

学习研究。

02

建议两地法律执业者进一步加强

业务交流、合作，定期开展相关

活动；及时通过执业实践总结遇

到的问题，共同推进《婚姻家事

安排》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婚姻家事安排》适用中两地法院的信息互通



努力为当事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持续为两地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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